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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价异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亚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于4月30号、5月6日连续

二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

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一、公司关注并核实情况说明 

根据相关规定的要求，公司进行了必要核实，现对有关核实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于2019年4月30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2018年年度报告》、《2019年第一季度报

告》《2018年利润分配预案》 

（1）根据公司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重要缺陷的认定标准，公司存在控股股东湖南太

阳鸟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阳鸟控股”）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缺陷。公司已在《2018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进行了详细说明，同时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2019年第一季

度报告》也详细披露了上述资金占用情况，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阅读。截至上述公告披露日太阳

鸟控股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及资金占用利息尚有156,383,757.96元未归还。公司董事会将严

格督促太阳鸟控股及李跃先先生，尽快归还上述欠款，督促公司积极妥善处理。太阳鸟控股承

诺将于2019年5月份归还所有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及按照年化10%计算的资金占用利息。后续

公司及公司相关董监高因太阳鸟控股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等相关事宜将有可能受到交

易所和证监会的相关处罚，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2）2018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11,328,548.14元，相比上年增长34.82%。实现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59,440,567.63元，相比上年增长65.13%。2019年第一季度公司实现营

业收入287,360,777.10元，相比上年同期增长33.7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0,129,833.08元，相比上年同期增长114.50%。 

2019年力争实现成都亚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净利润过3.2亿元，上市公司合并利润3亿元等

前瞻性描述不构成公司对投资者的实质承诺，敬请投资者及相关人士均应当对此保持足够的风

险认识，理解计划、预测与承诺之间的差异，注意投资风险。 

（3）同时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益阳中海船舶有限责任公司2018年度业绩



  

承诺完成情况的说明》益阳中海2016年度、2017年度、2018年度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1,012.05 万元、948.15万元、960.68万。累计2016年1月1日至

2018年12月31日承诺期间实现的累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2,920.88万元，实现了承诺累计利润。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成都亚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

况的说明》成都亚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3,436.41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2,746.05万元，超过2018

年度承诺数629.07万元。 

成都亚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业绩承诺为31,384.97万元。业绩承诺完成尚存在不确

定性，请注意投资风险。 

（3）商誉减值的风险：截至2019年3月31日公司商誉为2,600,741,681.16元，占公司总资

产比重为33.78%。公司通过并购完成了对成都亚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的收购，形成了船艇与军

工电子双主业，因而可能带来并购整合、并购产生的商誉减值等拖累公司业绩的风险，以及业

绩对赌未能完成因而引发赔偿、商誉大幅减值、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4）根据公司《2018年利润分配预案》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0.35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8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将增加至

1,007,630,823股。公司2018年度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对公司股东享有的净资产权益及投资

者持股比例不产生实质性影响。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实施后，公司总股本将增加，每股收益、

每股净资产将相应摊薄。该预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2、公司于2019年5月6日披露了《关于与境外公司签订大额意向订单谅解备忘录的公告》

本意向订单谅解备忘录双方签字生效，根据本谅解备忘录，双方同意真诚地协商一项或多项最

终订单合同，公司将向对方供应68米高速巡逻艇，除非并且直到双方正式生效并递送最终订单

合同，双方之间不存在购买和供应68米高速巡逻艇的约束性协议。该订单尚处意向阶段，取决

于客户方能否取得其所在国海军及政府相应订单；由于是背靠背合同，最终订单合同的商务条

款取决于特殊客户与其所在国政府的谈判结果。本公告中意向性订单的具体操作落实由双方根

据本谅解备忘录在后续与某国政府另行协商后签订具体的订单，订单最终能否签订仍存在较大

不确定性，订单的签订时间、金额、交付日期仍具有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

意投资风险。 

除上述事项外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媒体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

公开重大信息； 

3、公司目前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经向公司管理层、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询问，不存在关于公司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

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公司控股股东太阳鸟控股发行的“湖南太阳鸟控股有限公司 2018年非公开发行可交换

公司债券”截至 2019年 4月 30日，已完成换股 6,626,954股，太阳鸟控股因本次可交换公司

债券换股而累计减少公司股份比例为 1.18%。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关于控股股东非公开

发行可交换债券换股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55）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事项外，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

票上市规则》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

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

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

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公司经过自查，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的要求； 

2、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

披露工作； 

3、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等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4、公司将继续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

信息披露工作。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亚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5 月 6日 

 

 


